
泉 州 市 人 事 局 

泉 州 市 教 育 局 
文件 

 

泉人核〔2010〕15号 

 

关于认真做好 2010 年泉州市“优秀教师”、 

“优秀教育工作者”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事局、教育局，各市直市属学校： 

    为深入贯彻实施“科教兴市”战略，表彰先进，树立典型，

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伍，促进我市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，经

研究，决定在 2010年教师节期间表彰一批泉州市优秀教师和优

秀教育工作者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评选范围 

在全市教育系统中（含民办学校）从事教育教学、科学研

究、管理服务工作并取得显著成绩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。 

近五年已获得市（地）级以上优秀教师或优秀（先进）教

育工作者表彰的人员不再评选表彰。 

二、评选条件 

    评选的基本条件是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，树立教师的荣誉

感和责任感，积极推进教育改革和实施素质教育，自觉参加继

续教育，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，教学效果良好，遵纪守法，

模范履行岗位职责，作风正派，团结同志，专心从教，无私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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献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在师生中有一定的威信，能够充分

展现新时期人民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光荣形象，从事教育工作 5

年以上，近 5 年来年度考核有一年以上评为优秀，并具备下列

条件之一： 

    （一）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积极实施素质教育，热爱

学生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，教书育人，为人师表，无私奉献，

思想言行堪为学生表率，在培养人才方面成绩显著； 

    （二）认真完成好教育教学工作任务，有一定的开拓创新

精神，在推进基础教育新课程实验等教育教学改革、提高教育

教学质量及教材建设、实验室建设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。 

    （三）认真刻苦钻研业务，在教育教学研究、科学研究、

技术推广等方面有创造性的成果，具有较大的科学价值或者显

著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。 

（四）在学校管理、服务和学校建设方面有突出成绩。 

三、评选名额  

市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共 120 名（具体名额分配见

附件 2）。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、人事主管部门应将我市下达的

名额和本县（区、市）各种表彰名额统筹考虑，认真组织推荐

评选。市直中小学、幼儿园和其他大中专院校的推荐名额由市

教育局另行分配。 

    四、评选和申报办法 

    评选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、好中选优、宁缺勿滥的原则，

认真评审，严格把关。各县（区、市）、各级各类学校要向全体

教职工广泛宣传评选条件和有关规定，注意发现和推荐近三年

来在实际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，做到民主评选、公正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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荐。推荐人选上报前，应予以公示，接受群众监督。 

    评选推荐采取自下而上逐级审核申报的方式进行。市直学

校和其他大中专院校及校外教育机构等由市教育局负责组织评

选推荐；各地各类学校及校外教育机构等由各县（区、市）教

育局负责组织评选推荐。 

    五、表彰办法 

    表彰奖励坚持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，重在精神奖励

的原则。市政府将在今年教师节举行“泉州市优秀教师、优秀教

育工作者”的表彰活动，并颁发荣誉证书，由泉州市教育基金

会颁发奖金。表彰决定和名单在泉州晚报上刊登，并通过各种

新闻媒体宣传优秀教师、优秀教育工作者的先进事迹。 

    六、评选表彰工作的组织领导 

    为加强领导，将组建泉州市教育系统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

组（见附件 1），负责全市表彰人选的审批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

室，挂靠在市教育局人事科，负责日常工作。各县（区、市）

也应成立相应的机构，负责本地区表彰人选的推荐和审批。 

    七、评选工作要求 

    1、各县（区、市）要切实保证 70%以上的名额评选教育教

学第一线的教师，并向长期在条件艰苦的老、少、边、岛地区

从教的教师倾斜；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人员，包括学校

校级领导及其他职工的推荐人数，应严格控制在推荐总人数的

30%以内。推荐中学、中心小学以上学校的校级领导为市级表

彰的人选，该学校必须是市级以上的“先进教工之家”。 

    2、要防止单纯用升学率或高分率为标准去评价教师和教育

工作者的倾向。凡出现《福建省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考核办法（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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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）》中 20 种师德考核“一票否决”行为之一的，不得推荐。 

    3、各地要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，密切配合，严格把关，切

实保证评选推荐质量。要严格坚持评选条件，严禁弄虚作假，

认真履行评选推荐程序。要进一步增强评选推荐工作的透明度，

推荐人选上报前应分别征求纪检（监察）、计生、综治等部门的

意见，并在本单位和本县（区、市）公示 5 个工作日。对群众

反映和检举的问题，要认真调查核实。在上报人选时，应说明

公示情况，对反映的问题，如认为不影响评选的，应附有关调

查核实材料。 

    市、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正、副局长的评选推荐，应按干

部管理权限，征得主管部门的同意。 

    4、各县（区、市）、市直有关学校应严格执行文件的规定，

如发现违反各项有关规定和弄虚作假的，将取消评选表彰资格。

对在评选推荐工作中有严重失职渎职、借机谋取私利、收受贿

赂等违法违纪行为的，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 

    八、申报材料和时限 

    为保证评审工作的顺利进行，请各地务于 2010 年 7 月 20

日前将有关材料报送市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市教育

局人事科），逾期不予受理。报送的材料包括： 

    1、《泉州市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申报表》（表式见附件 3）

一式 3份，A4 纸双面印刷； 

2、市优秀教师、优秀教育工作者呈报会审表（见附件 4）； 

3、《泉州市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推荐人选一览表》

（见附件 5）一式１份，并用电子邮件发至市教育局人事科电子

邮箱：zhh22766208@126.com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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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工作年限证明原件，考核为优秀的年度考核表复印件； 

5、先进教工之家证书复印件； 

6、其他反映本人教育教学情况的材料。 

上述材料均用 A4 纸复印或打印，经办人员在认真审核复印

件与原件一致后签名，并加盖单位公章，以示负责。 

 

附件：1、泉州市教育系统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

成员名单 

2、泉州市优秀教师、优秀教育工作者名额分配表 

          3、泉州市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申报表 

4、泉州市优秀教师、优秀教育工作者呈报会审表 

5、泉州市优秀教师、优秀教育工作者推荐人选一览表 

 

 

 泉州市人事局               泉州市教育局  

二○一○年七月五日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主题词：人事   表彰奖励   优秀教师（教育工作者）  通知 

抄送：省公务员局、省教育厅，市委办、市府办、市委教育

工委，市教育基金会，潘副市长。存档（4） 
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0年 7月 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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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 

泉州市教育系统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

 

组  长：郑文伟     泉州市教育局局长 

副组长：颜细财     泉州市人事局副局长 

        吴若萱     泉州市教育局副局长 

        吴少锋     泉州市教育局副局长 

孙银聪     泉州市教育局副局长 

陈飞鹏     泉州市教育局副局长 

        曾文汉     泉州市教育局副局长  

        陈进兴     泉州市教育局纪检组长 

刘一聪     泉州市教育工会主席 

        庄碧川     泉州市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、秘书长 

成  员：俞  捷     泉州市教育局人事科科长 

苾郭 贵     泉州市人事局考核奖惩培训科科长 

        陈泉木     泉州市教育局监察室主任 

        李民一     泉州市教育局中教科科长 

        胡建军     泉州市教育局初等教育与学前教育科科长 

        曾国跃     泉州市教育局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科科长 

        黄世琴     泉州市教育局高教科科长 

黄志煌    泉州市社会力量办学促进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

马清华     泉州市教育工会副主席 

杨志建     泉州市人事局考核奖惩培训科科员 

办公室主任：俞  捷（兼） 

副主任：庄  严  泉州市教育局人事科副科长 

竑工作人员：庄辉   泉州市教育局人事科科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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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泉州市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名额分配表 

 

          名  额  

类 别       

 

 单位 

合
计 

普
通
中
学 

成
人
教
育 

职
业
中
学 

幼
儿
园 

小
学 

高
校
、
中
专 

鲤  城  区 5 2 1 2  

丰  泽  区 5 2 1 2  

洛  江  区 5 2 1 2  

泉  港  区 6 2 1 3  

石  狮  市 6 2 1 3  

晋  江  市 15 6 2 7  

南  安  市 18 7 2 9  

惠  安  县 13 5 2 6  

安  溪  县 16 6 2 8  

永  春  县 7 3 1 3  

德  化  县 5 2 1 2  

市属、市直学校 19 3 2 4 10 

合    计 120 42 17 51 1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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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
 

 

泉 州 市 
 

优秀教师、优秀教育工作者申报表 
 
 
 
 
 
 

姓        名                

工  作  单  位                   

所属县(区、市)             
 
 
 
 

 

填报时间： 2010 年 7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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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  性别  
 民族  

出生

年月
 

入伍 
年月 

 
 

从事教育 
工作年月  文化

程度
 

政治 
面貌  现任教 

师职务  现任行 
政职务  

任班主

任年限  每周任课 
节数  年度考核  

 

1997年
以来受

过何种

奖励 

 

主
要
先
进
事
迹(

由
基
层
单
位
填
写) 

 



 10

( 

续 )     

主 

要 

先 

进 

事 

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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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 
层 
单 
位 
意 
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县
︵
区
、
市
︶
教
育
局
意
见 

 

 

 

（盖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
县
︵
区
、
市
︶
人
事
局
意
见 

 

 

 

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市 
教 
育 
局 
评 
审 
意 
见 

 

 

 

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市 
人 
事 
局 
评 
审 
意 
见 

 

 

 

 

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市 
政 
府 
审 
批 
意 
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注：本表一式三份均上报市，审批后，市、县、个人档案各存一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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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 
 

先进集体（先进工作者）呈报会审表 
 
单位（或个人）：_______________ 
 

所在地纪

检或监察

机关意见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所在地社

会治安综

合治理委

员会意见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所在地 

计生部 

门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当地党 

委或政 

府意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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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： 
 

泉州市优秀教师、优秀教育工作者推荐人选一览表 
 

（ 单 位 盖 章 ）             

2010 年 7 月  日 

序

号 
姓 名 工作单位 

性

别

年

龄

民

族

政治

面貌
学历

现任专业 

技术职务 

现任行政

职    务

年度

考核

教

龄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
 


